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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盘点 2007 年以来的网络大事，分析

了激发网络舆论议题“焦点”的特征，发现相对于传统媒体的

舆论事件，网络舆论事件存在明确的“焦点”，并且通过分析

舆论焦点产生的原因，认为网络舆论“焦点”产生于网络舆论

事件自身所蕴含的要素。而网络媒体自身的传播特性对焦点

的形成起到了催化和推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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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3.0 时代的到来，使得网络媒介的内容构建已经真

正延伸到了广大网民终端，网民在“碎片化”的媒介空间里获

得了表达、参与、聚合资源的条件，重构了传统的社会关系、
市场结构以及文化观念。以往依靠某一个（类）媒介的强势覆

盖而“号令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通过网络媒体形成的

“网络舆论”正成为社会总体舆论中日渐重要、最具活力的组

成部分。网络舆论甚至在很多时候已经成为引领社会舆论走

向的一种革命性、主导性力量，它已成为社会发展中需要面

对的新问题。
虽然学术界目前对于“网络舆论”乃至“舆论”的概念尚未

形成统一的意见，但笔者认为，“网络舆论”就是指在网络媒

体上形成和传播的公众关于各种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
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他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影响力和持

续性。
网络舆论固然从媒体载体到舆论的生发机制，都与传统

舆论有显著的不同，但作为新的舆论形式，它是怎样产生的？

它有什么独特的特点呢？在群雄逐鹿的网络空间，为什么有

些帖子能够被“顶”起来，而且引起上万条的跟帖，持续数月

乃至一年，影响力上达国家级媒体、下至坊间巷议，而另一些

虽然也声势浩大地上了各大论坛与网站的新闻首页，却很快

“石沉大海”，始终形不成舆论声浪。
笔者通过对 2007 年以来 23 件在网络上产生重大影响，

形成网络舆论的事件进行分析归纳，发现“网络舆论”形成的

背后，均潜藏着一个“焦点”，而公众对于这个“焦点”的关注，

则直接推动了“网络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一、网络舆论焦点的实证分析

从近期在网络上引起巨大声浪的事件，如“躲猫猫”事
件、“邓玉娇”案、“70 码”事件、“上海倒楼”事件乃至“贾君鹏”
事件，我们均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个在网络上形成强大舆论

的事件，其背后均存在着“焦点”。这一“焦点”不仅是公众的

关注点，更是公众舆论的“引爆点”，它不仅吸引了公众的视

线，促使事件在网上迅速传播，并且使公众舆论从该点发散

开去，触及到事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与心理，使网络舆

论不断得以推动和发展。
以“上海倒楼”事件为例，该事件自 2009 年 6 月 27 日发

生以来，被各大门户网站、各大主要论坛争相报道，形成了强

大的网络舆论声浪。以天涯论坛的杂谈版块为样本来分析其

“焦点”，该论坛版块自 6 月 28 日至今涉及该事件的帖子共

65 个，从不同角度对事件责任及其处理进行关注，采用讽刺、
建议等不同方式对事件原因及责任发表意见的帖子达到 35
个，占全部帖子的 53% ，对事件本身的发展起了绝对的主导

作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该事件存在明显的焦点，即“事件

原因与责任”。对该“焦点”的关注推动着该事件舆论的发展，

例如，当官方公布调查结果宣布：“倾倒楼房结构设计符合规

范，大楼用的管桩质量合格。其原因系大楼两侧堆土过高、地
下车库基桩开挖造成巨大压力差，致使土体水平位移，最终

导致房屋倾倒”。立即有题为《上海倒楼调查结果：结构设计

符规范，管桩质量合格！》的帖子予以报道，该帖子点击数近

万，网友在跟帖中纷纷以讽刺等手法回复，如“绝对符合自杀

一说”、“是几个安徽籍临时工违章干的……”等，以表达对事

故原因与责任认定的不满。
不仅如此，通过分析帖子的热度，我们可以看到，在该事

件的传播中，点击数前三名的帖子均围绕“事件原因与责任”
这一议题展开，如点击数最高达 8445 的，题为《关于上海倒

楼事件请教各位》的帖子，贴主就从注册资金的角度质疑了

开发商的开发资质问题。而网友“风烛残年的草根”更在跟帖

中预言事故原因与责任的调查结果———“楼盘倒塌的原因最

终会被确定是人为因素”。点击数第二名的帖子《终极地域

贴：如果上海倒楼事件发生在香港会怎样》以及第三名的上

文所述的《上海倒楼调查结果：结构设计符规范，管桩质量合

格！》均无例外地围绕这一议题展开。反观其他一些帖子即便

如业主赔偿、农民工权益保护等敏感话题，但一旦偏离该焦

点则应者寥寥。其中《[原创]上海倒楼赔偿方案的法律意见》
点击率仅 210 次。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网络舆论的“焦点”不仅是客观存在

的，而且对事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下文将对其成

因进行分析。
二、网络舆论“焦点”的成因分析

网络舆论的“焦点”因何产生呢？通过对上文所列实例的

分析，笔者认为，首先，“焦点”的产生在于事件本身所蕴含的

形成“焦点”的要素。
1、事件自身孕育的“焦点”形成的要素

（1）冲击力

凡网络舆论的“焦点”均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如“上海倒

楼”事件中，拦腰截断的楼房像玻璃盒子一样脆弱直接刺激

了受众，让该事件迅速从斑驳的网络事件中浮现出来。又如

“邓玉娇”案，邓玉娇的自卫杀人事件具有极强的冲击力。
事件本身应当包含冲击力的要素，则在网络传播的过程

中，在具备其它条件的情况下，这一要素就能够通过网络传

播的特点被“催化”出来，从而形成网络舆论的“焦点”。
（2）能够激发受众强烈的情感

上述事件中，都包含有强烈的情感诉求，能够激发出受

众强烈的情感。而这正是网络舆论“焦点”形成的重要因素。
仍以“上海倒楼”事件为例，在房价普遍居高不下的今

网络舆论的焦点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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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买一套房子几乎要花去普通民众毕生的积蓄。而“上海倒

楼”事件中，来之不易的楼房却“脆脆”地轰然倒塌了，这让人

们产生了巨大的不公感。而这一不公感又激发出人们对房地

产黑幕的痛恨，这些强烈的不满情绪推动了事件“焦点”的生

成，使人们透过事件的外表去寻求事件背后的“原因与责

任”。
（3）迎合社会心理期待

一个“焦点”之所以能形成，并能对网络舆论起到“引爆

点”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恰好迎合了一种“社会心理

期待”。
所谓“社会心理期待”即社会公众因某个问题形成了高

度的关注和心理紧张，因这类问题的难于解决，心理紧张在

一定时期内无法缓解，形成一种社会性心理压力，从而在主

观上期待着出现一个对象作为发泄紧张和压力的出口。这时

各种与此类问题相关的事件、人物就进入了“社会心理期待”
的范围内。

从这个视角分析，前述事件的“焦点”几乎均恰巧投合了

一种或多种“社会心理期待”，如“上海倒楼”事件，就是在房

价日渐上涨，大众对住房问题的社会性心理压力逐渐加剧的

社会心理期待下形成的。近年来房价快速上涨，远远超过了

大众收入水平的上升幅度。2007 年以来房价的疯狂上升，更

是让买房成为大众的沉重负担，这便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

心理压力。而因为社会和经济结构上的原因，不断飙升的房

价似乎在短期内还看不到下跌的希望，因而这种社会性的心

理压力无法缓解，当它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期待出现一个

事件作为压力的宣泄对象。当上海的“楼脆脆”以惊人的脆弱

坍塌在大众面前的时候，每平米 17000 元的高房价与脆弱如

豆渣的楼盘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一下子让大众积累的社会

心理压力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于是“楼脆脆”成为了房地产业

畸形发展的象征，成为官商勾结推动房价上升的代表，公众

长期积蓄的各种不满似乎都在它身上找到了发泄的途径。
2、网络媒体传播特点对网络舆论“焦点”的形成和推动

（1）把关人的缺失，催化了“焦点”的生成

传统的大众媒体，作为一种高度而成熟的体制内部门，

由于“把关人”的强势地位，在信息传播的选择上总表现为有

所为有所不为，“把关人”可以通过提供相关信息和安排相关

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那些事实和意见，从而有效地

引导社会舆论。这种做法往往模糊化了舆论的“焦点”。
网络舆论与传统舆论不同，因其大众构建的特点，没有

任何一个个人或机构可以设置网络舆论的议程。目前，在互

联网上进行完全内容“把关”并运用相应的法律规范来限制

或防止某些信息的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信息传播者往往可

以想方设法绕开各种障碍来发布消息，网络管理者也不可能

对因特网上的言论逐一进行检查评价，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

造成了网络舆论形成的难以调控性。而网络的信息浩如烟

海，一个议题要在信息海洋中存活下来，最终形成舆论浪潮，

必然要有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些不具有形成“焦点”要素的

事件，往往很快淹没在网络的滔滔议题中，而一个议题或事

件如前文所述恰巧具有了形成“焦点”要素，那么他就容易在

网络中引起受众的关注，从而通过网络媒体的互动，将这个

“焦点”逐步地清晰化，催化其形成。
（2）“哄客”推动了“焦点”的强化

在传统媒介环境中，意见领袖一般颇具人格魅力，具有

较强综合能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被认同感。在虚拟网络社

会中，价值、信源、知识面、责任感、人际交往、社会地位这些

关键要素不仅很难衡量，而且常常被完全忽视。意见领袖的

这些传统要素的淡化，导致在网络媒介传播中，意见领袖泛

滥成灾，他们的形成基本脱离了社会对人的原有评价标准，

而是依赖虚拟社会的活跃程度，及其文字表达能力、逻辑思

维能力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催生了一批“网络哄客”。“网

络哄客”可以分为“主哄”和“群哄”，“主哄”就是网络舆论中

的意见领袖，负责发表主导性的言论，他们激活、联系、协同

和代表参与者。“群哄”在意见领袖的推动下，跟风表态，致力

于提高“主哄”观点的点击率和回复率，最终促成舆论的总体

走向。
在舆论尚未形成之时，哄客的言论呈现无章可循、较散

乱化的特点，而当一个网络事件的“焦点”形成后，网络哄客

的活跃往往起到强化“焦点”的作用。这是因为，广大网络受

众往往是网上不太活跃的部分，他们往往相对被动地接受作

为意见领袖的“哄客”尤其是“主哄”所传达的观点，但网络的

互动性让他们并非只是被动接受，而是通过点击、回复等行

使“投票权”，通过这样的互动，那些大众赞同的意见就被筛

选出来，形成“焦点”，而其它观点则渐渐沉没。舆论“焦点”的
形成，实质上是对前期围绕该点发表言论的“哄客”的一种激

励，在网络舆论焦点形成后，无论是大众还是“群哄”都会在

有形无形中推动“主哄”围绕这一焦点在之前的舆论方向上

不断前进。因此，“哄客”的存在强化了网络舆论的“焦点”。
（3）“群体极化”从正反两个方向强化了舆论焦点

“群体极化”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

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①
网络“群体极化”主要表现为群体聚集和群体盲从。古斯塔

夫·勒庞认为，群体以一种类似磁场的引力，又或类似瘟疫的

传染力度，将某一心理倾向传播、感染给分散隐匿、缺乏免疫

力的个体。“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面对异质性群体时，有

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②。这种群内同质化、群际异

质化的群体聚集讨论极容易造成群体舆论极化。在“交流暗

示缺乏”的网络环境中，人们很容易获得某种想象的群体认

同感，出现“镜式知觉”式的认知偏差。置身于其中的人往往

倾向于把一件群体的规模夸大，力量夸强，分布夸广，从而实

现自我肯定，进而更自信、更积极地传播极端观点。
“群体极化”现象往往容易推动网络舆论的“焦点”向极

端化的方向发展，而部分争议性的舆论议题则容易出现两个

意见相左的群体，通过正反双方的相互争论，在意见的极端

化过程中，“焦点”得到了强化。
三、结论

通过上文的对典型网络舆论事件的分析，笔者认为网络

舆论事件的“焦点”是网络舆论形成的必要条件，也对网络舆

论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它的形成既与自身因素有

关，又有社会心理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网络媒体自身的

特点推动了“焦点”的形成和发展。
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不同，不能依靠传统媒体的强势

“把关人”来进行“议程设置”引导舆论，而只有把握网络舆论

中传播的“焦点”才能有效地把握舆论发展的方向，从而实现

对其的引导。

注 释：

①【美】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

主问题》，上海出版集团，2003 年，P47—51
②【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

央编译出，2005 年，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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